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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车辆  电动汽车驱动系统用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

条件和试验  第4部分：气候负荷》（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 2020 年 3 月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导下，启动了该项标

准的研究与制定工作。2021 年 8 月 24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了国标委发〔2021〕

23 号推荐性国家标准《道路车辆  电动汽车驱动系统用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 4 部分：气候负荷》制定计划，计划编号为 20213579-T-339，主要起草单位包括中国汽车

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等。 

2、目的和意义 

我国的电动汽车发展迅速，但针对于电动汽车驱动系统用电气和电子设备，目前国内尚

无相应的环境评价条件和试验方法，产业急需相应标准来规范。目前国际上对于电力驱动车

辆驱动系统的环境评价标准为 ISO 19453 系列，中国应及时制定相应标准，以提高国产电动

汽车零部件的质量水平，也利于将国内的整车和零部件引向世界。 

3、主要工作过程 

受汽车行业主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汽车电子与电磁

兼容分技术委员会（SAC/TC114/SC29）于2020年3月启动推荐性国家标准《道路车辆  电动

汽车驱动系统用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4部分：气候负荷》标准的研究工作。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作为牵头单位，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要求完成相关研究任

务。 

2020年5月，汽车电子环境及可靠性评价工作组2020年第一次会议以网络会议的形式召

开，来自工作组成员单位的40余位专家参加了会议。会议介绍了ISO 19453系列标准的转化

情况，并同GB/T 28046系列标准进行对比，分析传统电子电气部件与电动汽车驱动系统用电

子电气部件在试验方法及评价要求上的差异。 



《道路车辆  电动汽车驱动系统用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 4 部分：气候负荷》（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2 

 

2020年11月，汽车电子环境及可靠性评价工作组2020年第二次会议在天津召开，来自工

作组成员单位的近30位专家参加了会议。会议逐字逐句讨论了GB/T《道路车辆  电动汽车

驱动系统用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4部分：气候负荷》工作组草案，听取了

与会专家对标准制定的意见和建议，并进行相应的修改。 

2021年5月，汽车电子环境及可靠性评价工作组2021年第一次会议在天津召开，来自工

作组成员单位的40余位专家参加了会议。会议进一步完善了GB/T《道路车辆  电动汽车驱

动系统用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4部分：气候负荷》工作组草案，明确了与

ISO 19453-4:2018原文的技术性差异。 

2021年8月24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了“国标委发〔2021〕23号《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2021年第二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本

标准正式获批立项，项目编号为“20213579-T-339”。 

2021年8月25日-8月30日，起草单位结合工作组会议专家提出的意见，进一步校对了工

作组草案，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1年9月1日-11月1日，标准征求意见稿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和全国汽车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网站面向全行业公开征求意见。 

二、 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国家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和 GB/T 1.2-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 部分：以 ISO/IEC 标准化文件为基础的标准化文件

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制。 

本文件修改采用 ISO 19453-4: 2018《道路车辆  电动汽车驱动系统用电气及电子设备的

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 4 部分：气候负荷》。 

本文件与 ISO 19453-4:2018 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删除 ISO 19453-4:2018 中的第 8 章。 

本文件与 ISO 19453-4:2018 的技术性差异及原因如下： 

——5.3.1 中增加冰水冲击试验的适用条件； 

——将附录 A 表 A.1 中的“IP5K0”改为“IP5KX”，该部分的防水等级可由供需双方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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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确定。 

本文件规定了最大工作电压为 B 级电压的电驱动系统和部件的要求。本文件描述了潜

在的环境应力、试验和车辆上或车辆内不同应力等级下的推荐要求。本文件包括恒温、温度

循环、冰水冲击试耐盐雾、湿热循环、稳态湿热、冷凝、混合流动气体腐蚀、太阳光辐射、

防尘、大气压力等试验要求和方法。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工作组中的部分检测机构及生产厂家在日常工作中按照 ISO 19453-4:2018 进行过全部

或部分试验验证工作，提供各自的产品试验情况和试验数据，对本文件的制定提供了巨大的

支持。 

四、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文件内容不涉及相关专利。 

五、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等情况 

本文件将规范电动汽车驱动系统用电气及电子设备环境条件和试验方法，为相应产品标

准的环境试验提供支撑，以提高国产电动汽车零部件的质量水平，也利于将国内的电动汽车

和零部件引向世界。 

六、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本文件修改采用 ISO 19453-4: 2018 Road vehicles –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testing 

for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for drive system of electric propulsion vehicles – Part 4: 

Climatic loads。 

七、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属于汽车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的通用基础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

关标准均无冲突，协调一致。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文件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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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发布即实施。 

十一、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为了与 GB/T 28046 系列标准的命名保持统一，将本文件名字改为《道路车辆  电动汽

车驱动系统用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 4 部分：气候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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